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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 

 

致同验字（2025）第 440C000185 号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

情况。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

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

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

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395,122.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00,395,122.00

元。根据贵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并在 2025 年 6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243 号）核准，同意贵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不超过 7,915,057 股新股（含本数）。 

贵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7,915,057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

发行价格 18.13 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7,915,057.00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08,310,179.00 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止，贵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 7,915,057 股，募集资金总额 143,499,983.41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2,833,882.13 元，贵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0,666,101.28 元，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股本）7,915,057.00 元，其余 132,751,044.28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全部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395,122.00 元，

股本人民币 200,395,122.00 元，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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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验资事项说明 

一、 基本情况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公司”）之

前身无锡广信油墨有限公司系 2006 年 1 月 25 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商外资苏府

资字（2006）第 63569 号批准证书批准成立的外资企业，投资总额 1,000 万美元，

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由金信油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组建并已于 2006

年 5 月 12 日取得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独苏澄总字第

000830 号营业执照。 

2009 年 7 月 20 日经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02811561）外商投资公司

变更登记（2009）第 07200001 号核准，无锡广信油墨有限公司变更为无锡广信

感光科技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6 日金信油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有明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的 100%股权转让给李有明，商定转让价格依据评估报告

确定为人民币 3,657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江阴市商务

局《关于同意无锡广信感光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及外商独资企业章程终

止的批复》（澄商资管字[2010]65 号）的规定，公司转让股权的同时变更为内资

企业，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562,907.36 元。 

2010 年 8 月李有明将其持有的公司 5%的股权转让给李雪梅，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 公 司 取 得 无 锡 市 江 阴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编 号 为

320281000201008120069S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1 年 6 月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818,000.00 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39,380,907.36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朱民、施美芳、吴育云、毛金桥、

符辰丰、刘斌、陈长溪、洪晓锋、疏亿万、聂建军、王志群、陈斌、肖云华、

刘增威、杨晓铭、周亚松、冯玉进、曾小军、廖安全、安丰磊、余文祥 21 位新

增自然人股东认缴，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职

沪 ZH[2011]1544 号”验资报告。 

2011 年 7 月李雪梅将其持有的公司 4.64%的股权转让给李有明，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 公 司 取 得 无 锡 市 江 阴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编 号 为

320281000201107190317S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1 年 7 月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00 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44,380,907.36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货币认缴，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

职沪 ZH[2011]1572 号”验资报告。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取得无锡市江阴工

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 320281000201107290016S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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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1 年 8 月 8 日关于变更公司形式的股东决定及发起人协议，公

司以 2011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公司注册资

本为 66,571,361.00 元，由公司原各股东作为发起人。此次股改验资已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职沪“ZH[2011]1664 号”验资报告。公

司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取得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

320200000201111240005S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股东 2012 年 8 月 20 日签署的关于增资等相关事项的决定和修改

后的章程规定，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428,639.00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

为 75.000,000.00 元，由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邢学宪、

张玉龙增资认购。此次增资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了“天职沪 QJ[2012]T102 号”验资报告，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取得

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编号 320200000201512160048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2012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原股东李有明、疏亿万分别向新股东富欣伟有偿

转让 22.50 万股、7.50 万股公司股权。 

公司 2016 年 8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广信感光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753 号）核准，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0,000.00 股，

发行价为 9.1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9,75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33,816,584.8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5,933,415.15 元。该次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3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出具天职业字

[2016]14586 号验资报告。 

根据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100,000,000 股份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红股 6 股并派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0,000,000 股。至此，公司股份总额为 16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 

公司 2016 年 5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陈朝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10

号），2016 年 6 月，公司向自然人陈朝岚等 7 人以及无锡宏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合计 14,213,924.00 元，经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字[2017]14767 号验资报告。 

公司 2017 年 4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陈朝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10

号），2017 年 8 月，公司向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金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申请增

加注册资本人民币合计 18,813,66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3,027,584.00 元。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字

[2017]16256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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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2 年 11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广信感光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674 号），

2023 年 11 月，公司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2 家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5,920,663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16.89

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920,663.00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8,948,247.00 元。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致同验字（2023）

第 440C000505 号验资报告。 

公司 2023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和 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

于<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150.00 万股限制性股

票，其中首次授予 120.00 万股，预留 30.00 万股，首次授予人数 38 人，首次授

予价格为每股 7.79 元,股东认缴股本均以货币资金缴纳。截至 2023 年 11 月 8 日，

公司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 32 名股东认购公司股本 1,173,500.00 元，增加公司股

本 1,173,500.00 元。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致同验字（2023）

第 440C000516 号验资报告。 

公司 2024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 2024 年 8 月 5 日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以 7.79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 9 名激励

对象授予 29.3375 万股限制性股票。截至 2024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参与本次股权

激励的 9 名股东认购公司股本 293,375.00 元，增加公司股本 293,375.00 元。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致同验字（2024）第 440C000282 号验资

报告。 

公司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2024 年 11 月 20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贵公司

拟对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自愿承诺放弃或违反职业道德、损害公

司利益等原因，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

销已授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00 万股，其中以每股人民币 7.79

元回购的股数为 2.00 万股。贵公司以货币形式支付激励对象合计人民币

155,800.00 元，同时减少股本人民币 20,000.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135,800.00 元。

变更后贵公司的股本为人民币 200,395,122.00 元。 

公司经营范围为：感光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印刷线路板用及相关产业用抗

蚀感光油墨、感光阻焊油墨及光固化涂料的开发、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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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

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 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贵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并在 2025 年 6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243 号）核准，同意贵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不

超过 7,915,057 股新股（含本数）。 

贵公司本次向 12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7,915,057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

股发行价格 18.13 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7,915,057.00 元，变更后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08,310,179.00 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三、 审验结果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轻盐智选 36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222,835 40,299,998.55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37,450 31,499,968.50  

3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金泰吉祥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827,357   14,999,982.41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9,509   9,599,998.17  

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8,836   8,499,996.68  

6 董卫国  419,202   7,600,132.26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0,943   5,999,996.59  

8 李秋菊  275,785   4,999,982.05  

9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275,785   4,999,982.05  

10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鹿秀长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75,785   4,999,982.05  

11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鹿秀驯鹿 70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75,785   4,999,982.05  

12 张凌木  275,785   4,999,982.05  

 合计 7,915,057 143,499,9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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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止，贵公司已向 12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7,915,057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18.1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3,499,983.41 元。贵公司投资者已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143,499,983.41 元

汇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中心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0200234529027300258 内。本所

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致同验字（2025）第 440C000183 号验资报告予以审

验。 

截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止，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扣除尚未支

付的保荐承销费（含税）人民币 2,296,000.00 元后，余额人民币 141,203,983.41 元, 

其中 100,000,000.00 元汇入贵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惠支行开立

的人民币账户 510903663210018 内，41,203,983.41 元汇入贵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阴周庄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8110501012702744533 内。 

同时我们注意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3,499,983.41 元，发行

费用合计 2,833,882.13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总额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0,666,101.28 元。其中，

计入股本人民币 7,915,05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32,751,044.28 元。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表： 

项目 含税金额（元） 不含税金额（元） 

保荐承销费用 2,296,000.00 2,166,037.74 

法律服务费 480,000.00 452,830.19 

审计及验资费 70,000.00 66,037.74 

信息披露及发行登记费 157,915.06 148,976.47 

合计 3,003,915.06 2,833,882.13 

 

至此，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8,310,179.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08,310,179.00 元。 

四、 其他事项 

 

贵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

得转让，限售期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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